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第三次專案小組 

臺北市政府    106年 3月27日 

變更臺北市士林區 

社子島地區主要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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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06.1.23 都市計畫委員會 第二次專案小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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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面向 件數 

一、計畫人口 １ 

二、規劃合理性 ４ 

三、開發方式 １ 

四、計畫書應修正事項 ２ 

五、逕向本部陳情意見 １ 

六、區段徵收公益性必要性 １ 

七、後續辦理事項 ３ 



一、計畫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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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意見一：臺灣目前人口成長趨緩，甚至朝向負成長發展，請市府從區域
發展觀點（如北北基）、產業發展觀點、生態社子島開發方向，以及維護相關
土地所有權人權益等不同面向，以判斷計畫人口是否仍維持32,000人。 

臺北市未來人
口成長趨勢 

兼顧計畫可行 
民眾權益 

區域發展 
• 北北基桃佔全國人口比例將從現在的

39.5%逐年上升至140年的44%，北
部地區的吸引力越來越大。 

• 臺北市130年人口數將達279.6萬人，
至2050年臺北市人口仍達276.2萬人，
皆高於現況人口。 

• 240公頃高保護範圍，200年防洪頻率 
• 開發總量民眾可接受 
• 財務計畫可行 

維持32000人 



一、計畫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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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府民政局105年委託國立政治大學辦理「臺北市105-140年人口推估委託研究
案」，臺北市未來人口會繼續成長，淨遷移人數為正值，在124年左右達超過
280萬人高峰。 

2. 臺北市目前人口271.1萬人，於130年人口數將達279.6萬人（本案計畫年
期），至2050年臺北市人口仍達276.2萬人，皆高於現況人口。 

3. 北北基桃佔全國人口比例將從現在的39.5%逐年上升至140年的44%，北部地
區的吸引力越來越大，顯示本市未來仍有因應新增人口之土地使用需求。 

105年 
271.1萬人 

130年 
279.6萬人 

139年 
276.2萬人 



仍有因應新增人口之土
地使用需求 

二、規劃合理性-1 開發規模、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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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意見二-1：本案計畫人口及土地使用分區之開發規模、開發強度等，
請考量酌予調降。 

民眾可接受 計畫可行 未來發展趨勢 

民眾反彈開發面積過小、
量體過低，於85、87年要

求撤回 

本案自地區說明、公展、
都委會審議，民眾及民代

皆針對容積率偏低 

權衡過去方案及民眾接受
度，調降開發總量為260

萬平方公尺。 

北臺區域發展定位為
「國家首要門戶、經貿

核心 

北臺區域人口持續成長 

開發財務可行 
兼顧民眾權益 

臺北都會區綠色基盤設
施、永續生態、淡水河流
域都市發展與流域防災整

合 

兼顧240公頃高保護範
圍及財務可行性 



松山
機場 

基隆港 台北港 

桃園
機場 

大武崙工業區 

瑞芳工業區 

新北產業園區 

林口工二 

林口工三 

樹林工業區 

土城工業區 
龜山工業區 中壢工業區 

平鎮工業區 

桃園幼獅 

觀音工業區 

大園工業區 
南港軟體園區 

華亞工業區 

內湖科技園區 

社子島 

二、規劃合理性-2 科技產業專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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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意見二-2：本案規劃之科技產業專用區，擬引進之產業類別、規模需求及
交通影響分析，請再重新檢討，以判斷規劃科技產業專用區之合理性及是否違背
生態城市之開發構想，並避免目前內湖科技園區交通擁塞之情形再度發生。 

• 國際物流 

• 創新研發 

• 生產製造 

桃園 

• 支援服務 

• 創新研發 

• 生產製造 

 
新北 

• 企業總部 

• 研發中心 

• 籌資平臺 

 
臺北 

• 倉儲中心 

• 生產製造 

 

基隆 

1. 臺北市市產業結構以第三
級之知識及技術密集產業
為核心。 

2. 多數製造業進駐本市之經
營型態係以總公司、營運
總部或研發中心為主。 

 臺北市產業定位 



二、規劃合理性-2 科技產業專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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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科技產業 
用地需求 

1. 內湖科技園區、南港軟體園區等進駐廠商仍逐年增
加，並且持續有廠商反映擬擴大在本市的營運規模，
有產業空間需求。 

2. 社子島科技專用區，引入低汙染之知識研發型及綠色
低碳產業，包括IOT、綠色科技、智慧農業等，延伸臺
北科技走廊創新能量。 



二、規劃合理性-2 科技產業專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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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科專區未來發展及交通流量需求，並配合社子島之聯外交通路網，
於臨社子大橋主要幹道側劃設科技產業專用區，減少進入島內車流。 

2. 社子島採大眾、綠色運輸交通策略，將以80%之大眾運輸使用率提供
民眾及就業者便捷友善的交通服務，以降低社子島之交通衝擊。 

3. 另本案採整體規劃開發，除科技產業專用區外，亦規劃鄰近住宅區得
作一般事務所使用，使相關服務及居住需求得以在島內滿足，減少社
子島之聯外交通旅次。 

科專區交通規劃 

第一期
範圍 

社子大橋 



二、規劃合理性-2 科技產業專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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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於105年1月18日訂定發布「臺北市政府協助社子島地區之製造業遷移、安置

或轉型升級之輔導小組運作機制」，結合各相關單位資源，提供用地轉介、商工

登記、融資補助、拆遷補償及就業協助等輔導措施，受影響之既有業者皆可循此

機制獲取相關輔導資源。社子島地區營運中235家製造業中，約5成廠商表達希望

社子島開發完成後可以返回繼續經營本業或轉型，其中僅30家廠商有土地產權，

未來可申請領回科技產業專用區土地，無產權者本府可輔導轉介至其他工業區或

科技園區用地安置。 

用地 

轉介 

商工 

登記 

融資 

補助 

拆遷

補償 

就業 

協助 

不返回經
營、無意

見 

50% 

返回經營－有產權 
13% 

返回經營 
－無產權 

37% 

總數： 
營業中之235家製造業 

既有二級產業協助輔導措施 



二、規劃合理性-3 綠色公共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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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意見二-3：有關綠色運具及公共運輸系統之規劃情形，以及於計畫目標年
落實之可行性。 

A. 優先引入電動車，以再生能源供給車輛電力 

B. 部分公共設施用地設置共享運具，提升使用便利性 

C. 共享系統分散設置，提升使用便利性 

大眾運輸導向規
劃之交通系統與

道路設計 

配合綠色運輸之
停車構想 

新型態節能運具
與共享模式 

本府因應社子島地區於130年計畫年期發展，透過大眾運輸導向為發展方向，規劃
大眾運輸廊道及綠色運具系統，以強化永續運輸發展使用，相關計畫皆得具體落實，
詳計畫書第35頁。 

1. 規劃社子島福國路延伸段，作為大眾運輸專用廊帶 

2. 於計畫區中央地帶南北二側，設置運輸服務中心 

3. 於1-1、1-2及2-1道路主要聯外道路配置大眾運輸路廊 

4. 規劃接駁公車、YouBike、預留共享車輛服務站點 

 建構總量管制停車管理計畫，停車供給公共化原則 

 計畫道路以不提供路邊停車為原則 



二、規劃合理性-3 綠色公共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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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聯外道路配置大
眾運輸路廊 

 本府因應社子島地區於130年計畫年期發展，透過大眾運輸導向為發展方向，規
劃運輸廊道及綠色運具系統，強化永續運輸發展使用，相關計畫皆得具體落實。 

2. 計畫區中央地帶南北二
側，設置運輸服務中心 

A. 優先引入電動車，以再
生能源供給車輛電力 

 建構總量管制停車管理計
畫，停車供給公共化原則 

 計畫道路以不提供路邊停
車為原則 

B. 部分公共設施用地設置共
享運具，提升使用便利性 

C. 共享系統分散設置，提升
使用便利性 



二、規劃合理性-4 海洋技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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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意見二-4：有關新計畫私立臺北海洋技術學院用地……建請再補充該校
近幾年每年之學生數，以瞭解其成長趨勢，並具體說明該校不納入區段徵收範
圍之原因，以避免產生公平性問題。 

1. 臺北海洋技術院以106年2月17日海總字第

1060001327號函說明近10年招生人數： 

3218 

4265 
4714 

5346 

6216 
6633 

6448 

6488 6588 

601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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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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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數 

人數/ 
學年度 



二、規劃合理性-4 海洋技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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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私立學校法第48條，都市計畫擬定機關辦理都市
計畫擬訂、變更，致影響私立學校現有校地時，
「應」徵詢學校主管機關及該私立學校之意見。
足見學校用地與一般土地處分方式不同。 

2. 學校屬公共設施用地：依據都市計畫法學校用地
自屬公共設施用地。 

3. 如校地縮減，將衍生校務發展、法規限制及學生
受教權之嚴重影響：依據私立學校法第36條，設
立學校之校地面積、校舍、設備須受教育部審核
規範，並且辦學土地面積、校舍樓板面積、設備
等均受教育部規範限制，如原有校地面積減少，
將產生辦學發展及學生受教權益之嚴重影響。 

• 本府100公告主要計畫，
於89年辦理公開展覽時
並未規劃中國海專用地，
惟經中國海專（現台北海
洋技術學院）陳情及二級
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應予重視中國海專存在
之事實及照顧師生權」，
爰修正劃設私立中國海專
用地，並排除區段徵收範
圍，全案於91年12月17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第549次會議審議通過。 

91年審議情形 海院說明 



三、開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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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意見三：請市府列表評估分析各種開發方式之可行性，以判斷區段徵收
是否為唯一之開發方式。 

本案採區段徵收開發方
式較為適妥（詳細說明
如計畫書附件4）： 

1. 取得公共設施用
地。 

2. 具財務自償性。 

3. 補償民眾權益，兼
顧地主公平性。 

4. 具全面照顧安置計
畫。 

1. 不採一般徵收原因：本地區私有土地約佔82.79%，依
目前規劃公共設施用地約175.55公頃，採一般徵收土
地取得費用龐大，被劃為公共設施用地之土地所有權
人未能共享開發利益。 

2. 不採市地重劃原因： 

 缺乏安置配套措施，影響1.2萬居民居住權益，恐將
引發拆遷戶抗爭，推動不易。 

 採市地重劃土地受限於原位次分配，將致本地區抵
費地(類似賸餘可建築土地)分布較為零散且位於街廓
中間，不論就公私部門觀點，均不利規劃使用。 

 依平均地權條例，折價抵付共同負擔之土地，其合
計面積以不超過各該重劃區總面積45%為限。依目
前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規劃，應納入土地所有權
人共同負擔者已達本地區總面積之47.22%，且尚未
加計工程、重劃費用、利息等負擔。 



三、開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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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一般徵收 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 

實施主體 本府 本府 
本府或土地所有權人向
本府申請辦理 

開發經費
來源 

由本府公務預算編列土
地徵收所需經費 

由本市實施平均地權基
金先行墊付 

由本市實施平均地權基
金或由重劃會先行墊付 

費用負擔 
補償費、工程費用、貸
款利息 

補償費、工程費用、貸
款利息 

工程費用、重劃費用、
貸款利息 

財務自償 徵收費用無法回收 

以有償撥用、讓售地價
款及處分其餘可供建築
土地之收入償還開發總
費用 

透過抵費地處分回收開
發成本 

土地權屬
變化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於領
取徵收補償費後所有權
絕對喪失 

土地所有權人得選擇領
取現金補償或領抵價地 

按原位次分配，如未達
最小分配面積則領取現
金補償 

土地所有
權人間公
平性 

不公平，將造成被劃為
公共設施用地之土地所
有權人未能共享開發利
益 

相對公平 相對公平 



三、開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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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一般徵收 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 

土地發還
比例 

- 

依規定以徵收總面積
50%為原則，但不得少
於40%。 
本地區公共設施用地需
求、安置用地所需面積
及補償費、工程費、利
息等支出，預計發還抵
價地總面積以徵收總面
積40%計算。 

依規定原則不得低於
55%。 
本地區在未加計工程費
用、貸款利息等費用負
擔情況下，公共設施用
地負擔已超過45%。 

安置配套
措施 

領安置費或承租國宅 
以本市公共住宅數量恐
無法負荷本地區拆遷戶 

具全面照顧安置計畫 無安置配套措施，影響
1.2萬居民居住權益 

推動阻力
及執行困
難 
  

1. 鉅額徵收費用 
2. 被徵收土地所有權

人未能共享開發利
益 

3. 拆遷戶僅得承租公
共住宅 

土地所有權人認為抵價
地發還比例40%過低，
應提高將增加開發難度 

1. 無安置配套措施，
將造成拆遷戶強烈
抗爭 

2.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超過45%，需徵詢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
半數以上同意，實
務執行不易。 



四、計畫書應修正事項-1 運研所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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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意見四-1：有關交通部運研所提供之書面意見，請市府補充說
明，先行送請交通部運研所確認後，再納入計畫書敘明。 

1. 有關交通部運研所提供書面意見，業經本府研提回應意見，並以106
年2月17日府都規字第10631363100號函請運研所確認，經運研所
106年2月18日運計字第10600013200號函（略以）：「有關本所
提供之書面意見，經貴府補充說明，本所無新增意見；相關動線規
劃及交通影響分析成果，建請送貴府交通局確認並納入計畫書說
明」。 

2. 前開分析成果業經本府交通局確認並納入計畫書，詳計畫書附件1。 



四、其他計畫書應修正事項-2 計畫書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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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意見四-2：臺北市政府已針對第1次專案小組建議意見研提處
理情形，尚未納入計畫書敘明部分（如第1次專案小組建議意見－綜
合性意見第4點、第6點、第7點、第8點、第9點及區段徵收第1點），
請配合修正。 

第1次專案小組建議意見－綜合性意見第4點、第6點、第7點、第8
點、第9點及區段徵收第1點，業納入計畫書修正。 

1. 第4點：有關韌性城市規劃說明，詳計畫書第48頁韌性城市推
動策略圖。 

2. 第6點：有關聯外交通規劃，詳計畫書附件1。 

3. 第7點：原計畫與新計畫之比較，詳計畫書第31、32頁。 

4. 第8點：相關公民團體陳情意見，詳計畫書附件2。 

5. 第9點：私立海洋技術學院未來發展及規劃說明，詳計畫書附
件3。 

6. 區段徵收第1點：詳計畫書附件5。 



五、陳情意見及區段徵收公益性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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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臺北市政府回應 

五. 逕向本部陳情意見：詳附表，下次會議
繼續聽取簡報。 

敬悉，遵照辦理 

六. 區段徵收公益性及必要性：……本案擬
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請於本專案小組
與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組成之專案小
組召開聯席會議後，再向本部土地徵收
審議小組報告，並請市府依本部土地徵
收審議小組提供之意見，檢討修正計畫
書相關內容。 

敬悉，遵照辦理 



七、後續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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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臺北市政府回應 

1. 有關本案社子島內開發區以填土方式處理，……與
行政院99年5月核定「臺北地區（社子島地區及五
股地區）防洪計畫修正報告」不同，目前正依程序
報請行政院修正中，本主要計畫案報請本部核定時，
應檢附行政院同意修正之相關文件，並納入計畫書
敘明。 

敬悉，遵照辦理 

2. 本案開發行為依法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本主要計
畫索報請本部核定時，應檢附環保主管機關審查通
過之相關文件，並納入計畫書敘明。 

敬悉，遵照辦理 

3. 本案擬採區段徵收開發，如經本會審決通過後，請
臺北市政府另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條規定，先行辦
理區段徵收，俟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20條規定後，
再檢具變更計畫書、圖報由本部逕予核定後實施;
如無法於委員會審議通過紀錄文到3年內完成者，
請臺北市政府於期限屆滿前敘明理由，重新提會審
議延長上開開發期程。......。 

敬悉，遵照辦理 
 



貳、第二次 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意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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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 



一、 106.1.23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委員第二次專案小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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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面向 件數 

一、計畫人口 (同都委會專案小組意見回應) ２ 

二、規劃合理性(同都委會專案小組意見回應) ３   

三、開發方式(同都委會專案小組意見回應) １ 

四、防洪計畫相關議題 １ 

五、區段徵收及繼續耕作意願調查 １ 

六、土地所有權人意見回應 ２ 

七、其他計畫書應修正事項 ２ 



二、防洪計畫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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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防洪計畫雖經行政院99年核定，惟經檢討後若能調降計畫人口及土
地使用強度時，建請一併考量降低擋水牆高度之可能性，以減少景觀衝
擊及鄰近關渡平原、五股地區因防洪所受之威脅性。  

行政院於99年防洪計畫中同意社子島地區、五股既有村落地區及關渡地區均
採同屬200年重現期之防洪標準，以達到大臺北地區一致之保護程度，堤頂
高度為標高EL.+9.65公尺，其與開發區內計畫人口數之增減或土地使用強度
並無直接關係，故社子島堤防高程並不會因為堤內區人口變化或土地使用狀
況而改變。 
為降低景觀衝擊，於基隆河與淡水河退縮之區段，均採用綠化緩坡方式處
理。 
 
 



三、區段徵收及繼續耕作意願調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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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土地所有權人參加區段徵收意願調查之問卷回收率過低僅為
13.54%，未具相當比例之代表性，請補充說明回收率過低之原因及改善
方法。 

自本府設立在地駐點工作站迄今，已於當地辦理12場地區說明會，市長亦
幾度親自至現場說明及homestay，吸引各類媒體多次大幅報導，增進訊息
推廣以利土地所有權人暨相關權利人知悉，且就以往之區段徵收案例，未表
示意見之土地所有權人多為不反對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 



三、區段徵收及繼續耕作意願調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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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民眾更了解自身拆
遷補償相關權益，除原本
駐點服務外，提供1對1客
製化諮詢，並推出補償費
網頁試算表，供民眾下載
自行計算，點擊率已達1.2
萬人次。 

開發前調查作業 

實地蒐集開發前現況及調查
當地居民意見，已完成全區
2,476個門牌建物拜訪，完成
率100%，訪談結果，受訪者
2,114人 (戶 )，來訪未遇者
171人(戶)，不願受訪者191
人 ( 戶 ) ， 受 訪 比 例 達
85.38%，所得資訊已納入都
市計畫及安置規劃參考。 

“補”乎哩哉-補償費試算 
家戶補償費試算及 
安置條件評估服務 

主動協助試算補償費用或配
地面積，並說明目前安置規
劃措施、區段徵收辦理內容
同時進行安置條件評估等，
已完成拜訪2,305*戶，完成
率100%，拜訪結果，接受
拜訪者1,638人 (戶)，未連
繫上者667人(戶) ，受訪比
例亦達71.06%。 

*拜訪對象為開發前調查作業門牌建物扣除空屋、廢墟 
等多次拜訪始終未遇者 



四、土地所有權人意見-抵價地比例 

本地區扣除安置用地、公共設施用地及發回抵價地面積，僅剩
約15.34公頃可供建築土地，尚足以回收成本，倘比例提高至
40.1%，則將虧損3.5億元。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9條第2項規定與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16條第1項考量：工程需
求、拆遷安置需求、公共設施比例、開發成本及財務計畫等情形後，預計發還土地所
有權人之抵價地總面積以徵收總面積 40﹪，惟仍以內政部核定之抵價地發還比例為
準。 

發還抵價地 

標售、標租 
或設定地上權 

公共設施用地 

道路、公園等公共設施 

由土地所有權人依其權利價值及選配土地
地價高低決定實際分回面積 

其餘可供建築土地
用以回收開發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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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所有權人意見-拆遷安置及補償-1 

區段徵收為本市舉辦公共工程手段之
一，為維全市一致性及公平性，拆遷
補償標準及安置資格應依照「臺北市
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等
相關規定辦理，未來將依區段徵收相
關法令，並參照前開自治條例等規
定，訂定拆遷安置計畫據以執行。 

財產、權益嚴
重受損 補償價格過低 

放寬配售規定 一坪換一坪 

全市因公共目的而須拆遷 
的拆遷戶權益應一致 



備註：本地區補償與安置應依區段徵收相關法令、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等規定，並依本安置規劃訂定安  
置計畫據以執行。 30 

四、土地所有權人意見-拆遷安置及補償-2 

安置基本原則 

先安置後拆遷 

分期分區辦理 

多元安置方式 

安置配套措施 

中繼住宅 房租津貼 

弱勢照顧 在地溝通 

工廠輔導 

有屋有地 

無屋無地 

有屋無地 

無屋有地 

符合安置資格之民眾，可依其需求及負擔能力來選擇 

規劃配套措施 

多元彈性安置 



四、土地所有權人意見-拆遷安置及補償-3 

後續將參考訪談所得資訊並結合府內資源，給予適當協助，減少本地區開發
對弱勢族群的影響 

房型 
主建物 
（坪） 

總持分 
概估 
(坪)  

月租金+管理費 

一般戶 依弱勢戶平均收入別 

85折 4折 3折 2折 1折 

套房 8 13 6,900 3,700 3,000 2,300 1,600 

一房 10 16 8,600 4,600 3,700 2,800 2,000 

一房 12 19 10,200 5,500 4,400 3,400 2,300 

二房 16 24 12,900 6,900 5,600 4,300 3,000 

二房 17 25 13,400 7,200 5,800 4,500 3,100 

三房 21 30 16,100 8,700 7,000 5,400 3,700 

案例：興隆公共住宅一期 

本府社會救助資源 

公共住宅租金優惠 

公共住宅租金減免 

公共住宅租期延長 

31 

為瞭解弱勢族群家庭收入、生活情形及安置
意願等，於105年7月下旬至12月底針對區
內低收入戶進行逐戶拜訪， 196戶中除37戶
於電話聯繫過程中表示不需要或不願受訪
外，其餘159戶皆實地拜訪，其中訪談完成
154戶，另有4戶訪談未遇、1戶不願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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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計畫書應修正事項 

意見 臺北市政府回應 

1. 簡報第46頁有關「104年開發使
用面積達57.6公頃，約為計畫範
圍20%，實施都市計畫後，最大
建築面積為55.8公頃，低於現有
開發使用面積」1節，應係指建
物投影面積而言，惟開發後土地
強度提高，綜合規劃住宅區、商
業區及科技產業專用區等可建築
土地面積計高達143公頃，開發
範圍實際為外擴，該等文字說明
尚有未妥。 

本計畫總面積為294公頃，並綜合規
劃住宅區、商業區及科技產業專用區
等可建築土地面積計達143公頃，依
各使用分區建蔽率估算最大建築面積
為55.8公頃，其餘面積則為建築基地
法定空地、開放空間、綠地、廣場
等。相關文字將配合簡報修正。 

2. 有關區段徵收財務計畫分析資料
過於簡要，請檢視及補充各項評
估數據之標準及其合理性，並提
供相關財務敏感度分析等試算資
料供參。 

有關財務敏感度分析等試算資料詳補
充修正後之區段徵收評估報告。 
 



參、公民或團體意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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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民或團體議題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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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面向 件數 

一、都市計畫 11 

二、區域防洪安全 3 

三、產業發展及輔導 2 

四、區段徵收 6 

本案經報內政部後，迄今收執人民陳情意見共計13件，所提意見經歸納如下表： 

編號 陳情人姓名 

1 李金順 

2 王麒崴 

3 中華民國專業者都
市改革組織 

4 廖桂賢 

5 馮偉傑 

6 鍾振坤 

7 丁萱 

8 李文謙 

9 陳阿松 

10 陳榮華 

11 林許美雪 
黃文龍 

12 楊正坤 

13 張台賜 



一、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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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面向 錄案編號 

1-1  就地改建方案為何未被納入評估；能否就地改建/解禁 1、3、4、12 

1-2 本計劃嚴重欠缺地方參與的民主基礎/ i-voting投票率過低 3 

1-3  當地文化資產、老樹如何保存 1、3、10、11 

1-4  建議辦理政策環境影響評估 3 

1-5  計畫人口為何為32,000人/計畫人口過高 3、4 

1-6  平均容積率220%的開發強度之必要性與正當性為何 4 

1-7  低衝擊開發、韌性城市如何落實 3 

1-8  計畫如何回應高齡化社會生活空間及社會網絡支持 3 

1-9 專案住宅區以超高的容積集中是否恰當 4 

1-10 「生態社子島」開發加速熱島效應，悖離台北市之「宜居永 
         續城市」政策方向 

4 

1-11  規劃邏輯不周，以務農人數少的理由排除農業區劃設 7 



36 

1-1  就地改建方案為何未被納入評估；能否就地改建/解禁 

就地改建因仍須負擔公共設施且無安置住宅配套措施，故未獲民眾支持。 

1. 本府已於104年初研擬三個替代方案，其中「咱ㄟ社子島」就現況密

集區劃設10處再發展區約37公頃，經召開3次都市計畫座談會

(104/8/25、104/10/7及104/10/25)確認，原地改建之土地使用強度

及容積率應比照區段徵收負擔原則一致，開發強度與負擔比例成正比，

開發方式不同，仍應公平負擔。故規範土地所有權人應負擔40%之土

地供區內公共設施使用，負擔後之開發強度(容積率)為120%，以符公

平負擔原則。 

2. 因原地改建仍須公平負擔公共設施，且無安置住宅配套措施，又非屬

公共工程，無公權力介入處理屋地權屬，故未獲民眾支持。 

 



高保護範圍外 

專案住宅 

高保護範圍內 

咱ㄟ社子島 
1. 開發方式： 

1) 區段徵收 
2) 原地改建 
3) 開發許可 

2. 計畫人口：16,000人 
3. 高保護範圍：235公頃 

住宅區(容積率160%) 

商住區(容積率160%) 

產研區(容積率160%) 

高保護範圍線(9.65M) 

堤線(6M) 

藍色水路停泊處 

娛樂區(容積率160%) 

原聚落-附條件改建 
(容積率120%、 
地主負擔40%) 

生態區-開發許可 
(容積率60%、 
地主負擔20%) 

105年1月31日市長在地座談會版本 

1-1  就地改建方案為何未被納入評估；能否就地改建/解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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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  3次 
專家學者座談會 

104.08.25 
104.10.07 
104.10.22 

105年  2場  
公展說明會  

105.06.28 
105.07.05 

104-105年 
12場 地區說明會 

104.06.15、104.06.22 
104.10.27、104.10.28 
104.12.17、104.12.24 
104.12.30、105.01.05 
105.01.12、105.01.28 
105.01.31、105.02.21 

1-2 本計劃嚴重欠缺地方參與的民主基礎/ i-voting投票率過低 

104.6.27 
 柯P戶外開講 

104.6.15 
專案工作站成立 

104.8.11 
專案辦公室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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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本計劃嚴重欠缺地方參與的民主基礎/ i-voting投票率過低 

104年北市里長補選 投票率 

南港區中研里 32.7% 

大安區光武里 21.3% 

中山區龍州里 36.7% 

民眾對單一事件表達意見之參與程度 

i-Voting 概況 

(一)時間：105年2/27~28 

(二)地點：網路及實地投票 

(三)結果：社子島民整體投票率
35.16%；其中59.56%
選擇生態社子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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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當地文化資產、老樹如何保存 

1. 社子島地區現有５處歷史建築及２處信仰中心，皆配合劃設為公共設施用地，以
利保存。未來公園設計依宗教民俗需求進行規劃。個別建築物將研擬保存計畫，
因地制宜予以轉化利用賦予建築物新生命。透過分期分區開發模式，維繫及延續
現有聚落文化活動，並由市府專案輔導文化傳承。 

2. 現況老樹未來將原地復植為原則，倘實須配合公共工程移植，將以鄰近公設用地
為優先，後續仍將配合區段徵收工程提送樹保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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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建議辦理政策環境影響評估 

1. 本案「變更臺北市士林社子島地區主要計畫案」為原已發布實施之
都市計畫，現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辦理變更，非屬「政府政策
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辦法」及行政院環保署公告「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之政策細項」，以正面表列方式明定應實施政策環評之項目。
「社子島地區開發計畫」是開發行為，不涉及新訂都市計畫，依
「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應辦理「開發行為環評」，無須依規定
實施政策環評。 

2. 本府就本案將採更嚴謹的態度，自願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本府考量關渡平原及社子島等生態、人文衝擊等影響，經本府調查
並未發現珍稀物種，後續將透過實施都市計畫優化物種繁衍環境，
提升生態環境教育功能，社子島將成為可持續發展 性的生態DNA基
地；惟針對開發行為對環境影響之衝擊強度，本府以更謹慎的態度
自願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期以嚴謹的審查程序在開發與生
態間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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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計畫人口為何為32,000人/計畫人口過高 

1. 本府民政局105年委託國立政治大學辦理「臺北市105-140年人口推估委託研究
案」，臺北市未來人口會繼續成長，淨遷移人數為正值，在124年左右達超過
280萬人高峰。 

2. 臺北市目前人口271.1萬人，於130年人口數將達279.6萬人（本案計畫年
期），至2050年臺北市人口仍達276.2萬人，皆高於現況人口。 

3. 北北基桃佔全國人口比例將從現在的39.5%逐年上升至140年的44%，北部地
區的吸引力越來越大，顯示本市未來仍有因應新增人口之土地使用需求。 

2,640,000
2,660,000
2,680,000
2,700,000
2,720,000
2,740,000
2,760,000
2,780,000
2,800,000
2,820,000
2,840,000

105 107 109 111 113 115 117 119 121 123 125 127 129 131 133 135 137 139人數 

105年 
271.1萬人 

130年 
279.6萬人 

139年 
276.2萬人 



三重都市計畫 
住宅區200% 

蘆洲都市計畫 
住宅區200% 

南港經貿 
平均217% 

住宅120~225% 

大彎北段 
平均207% 
住宅160% 

大彎南段 
平均199% 
住宅160% 

小彎南段 
平均199% 
住宅160% 

北科 
平均257% 

住宅160~225% 基隆河 

淡
水
河 

社子島 
平均220% 

住宅12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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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平均容積率220%的開發強度之必要性與正當性為何 

 社子島容積率訂定原則係就「環境容受、交通條件、公共設施服務水準及合理

性」等綜合考量，在不違反91年經內政部通過之容積總量（274萬平方公尺）原

則下，重新規劃調整，經參酌基隆河沿岸整體開發地區之使用強度、本計畫區各

使用分區之使用強度尚屬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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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低衝擊開發、韌性城市如何落實 

透過綠屋頂、廣場貯留、建築物雨水貯留滲透設施、綠地保水等設施，減少
暴雨逕流量，減輕雨水下水道排水負荷。 

街廓分配逕流及貯留水量 

• 開發基地流出抑制設施保
水量： 

以0.078m3/m2估計，社子島
可開發區域面積約120ha，估
計保水量約9.4萬m3。 

• 公共設施用地保水量： 

依其開發面積設置流出抑制設
施，估計保水量約為
9368m3。另依保水指標計算
值λ必須大於基準值λc，開發
後用地保水量約為5000m3 ；
總計保水量體約為1.4萬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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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計畫如何回應高齡化社會生活空間及社會網絡支持 

1-9  專案住宅區以超高的容積集中是否恰當 

1. 專案住宅區容積率350%，
綜合考量地區需求及安置
計畫，興建區段徵收安置
住宅使用，提供4,500戶專
案住宅，全面照顧社子島
現住民，包含無屋無地之
住民。 

2. 社區活動中心、照護中心、
托老托嬰等相關設施及服
務，得配合專案住宅綜合
規劃。 

3. 83公頃公園用地、公共服
務設施規劃高齡友善之活
動空間，同時透過都市設
計準則規範建築基地留設
退縮空間、騎樓、人行道，
營造高齡友善居住環境。 

產業支援用地： 
得供醫療服務使用 

交通用地： 
得供機關使用 

第一期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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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生態社子島」開發加速熱島效應，悖離台北市之「宜居永續城市」政策方向 

1. 劃設大面積中央軸帶公園及保
存既有濕地，以擴大動、植物
復育空間，保存既有物種，延
續生態系統。 

2. 83公頃中央生態公園，作為生
態遊憩、環境教育、休閒農
業、水上活動等使用，提升防
洪調節能力與氣候變遷適應能
力。 

3. 現因尚未實施細部計畫，開放
空間包含菜圃、水泥鋪面、工
廠空地、既成巷道、荒地等，
實施細部計畫後將優化為公
園、綠地、廣場、開放空間
等，人均公園綠地比為26平方
公尺，約為本市平均值5倍。 

4. 結合社子島生態資源強化環境
教育，辦理環境解說維護管
理、環境監測及調查、環境教
育課程等計畫。 
 

淡 
水 

河 

基 
隆 

河 

水路門戶 
 
生態廊道與休閒運動 
 
中央生態公園 
 
社區鄰里與街道人行道 
 
溼地與紅樹林 

開放空間綠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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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規劃邏輯不周，以務農人數少的理由排除農業區劃設 

中央公園休閒農業模擬 屋頂農園 屋頂農園 

1. 依104年調查社子島地區農戶
377戶，受訪談246戶，約8成
農戶不願配回農業區土地。 

2. 為保存與傳承社子島田園紋
理，仍規劃未來農業及休閒農
業功能及地區，包含： 

 堤外公園 

 中央生態公園 

 專案住宅屋頂 
 

1 
3 3 

2 

1 

1 

2 
2 

2 



二、區域防洪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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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面向 錄案編號 

2-1 社子島屬土壤液化潛勢地區不宜開發。 4 

2-2 蘆洲垃圾山清除、三重舊垃圾場移除、五股高保護措施等如 
       何處理（行政院水利署核定社子島開發的前提）的配套。 

3、6 



行天宮 

市政府 
總統府 

民權西路站 

台北科大 

台大 

台科大 

萬華車站 

台北車站 
松山車站 

昆陽站 

內湖科學園區 

小巨蛋 

動物園 

松山機場 

百齡橋 

天母棒球場(市立大學) 石牌站 

復興崗 

大安森林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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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地 
(未分析區) 

高液化區 

0%

10%

20%

30%

40%
臺北平原地區 

社子島 

中液化區 低液化區 精度不足區 無液化區 

臺北平原地區土壤液化說明： 

1. 整個臺北平原地區(扣除山區)中、
高度土壤液化潛勢區為57.13%，
精度不足區為32.07%，社子島高
度液化區僅為其中的1.87%。 

2. 後續將配合中央「安家固園計畫」
經費補助，優先針對精度不足區及
高度液化區進行地質鑽探工作，以
提升本市液化圖資之精度。 

僅佔其中的1.87% 

2-1 社子島屬土壤液化潛勢地區不宜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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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內容 說明 

第60條 
建築物基礎下方之土壤如於地震可能發生液化，應

檢討其穩定性及安全性，並採取防護措施。 

有液化可能區域

需做防護措施 

第64條 
建築基地應依據建築物之規劃及設計辦理地基調查，

以取得與建築物基礎設計及施工相關的資料。 

由調查報告結果 

可得知是否液化 

第130-1

條 

基地地層有改良之必要者，應依本規則有關規定辦

理。 
地盤改良規定 

內政部營建署90年10月頒訂”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及100年7月頒訂”
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已明訂基礎設計須考量液化潛能影響，並要求設計
時須針對液化土層參數進行適度折減，以減低發生地震時對建築物之損壞。 

建築物基地土壤液化防治對策 

內政部營建署90年9月修訂建築技術規則 

2-1 社子島屬土壤液化潛勢地區不宜開發。 



土壤液化防治對策：設計階段進行相關工址調查，透過土壤

改良的技術，審慎規劃防治對策。 

目前工程上常用減少土壤液化的工法: 

1.地下室法 

2.動力夯實工法 

3.砂樁擠壓工法 

4.灌漿地盤改良 

5.採用樁基礎 

6.開挖置換土壤 

樁基礎 置換工法 

灌漿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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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社子島屬土壤液化潛勢地區不宜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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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蘆洲垃圾山清除、三重舊垃圾場移除、五股高保護措施等如 

       何處理（行政院水利署核定社子島開發的前提）的配套。 

 有關「五股地區採防洪高保護設施」、「蘆洲垃圾山清除」及「三重舊
垃圾場清除」部分，經洽新北市政府表示，五股地區防洪高保護設施部
分已設計完成，目前正籌編預算辦理，至於兩處垃圾山清除部分，後續
將與新北市政府協調施作範圍與期程。 

T16 

T20 



三、產業發展及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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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面向 錄案編號 

3-1 如何協助產業轉型；現有工廠如何輔導 3、7 

3-2 為何在台北已有眾多科技園區（內科、南港、士林北 
       投科技園區）的情況示，還要犧牲第一、第二產業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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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如何協助產業轉型；現有工廠如何輔導 

1.有關社子島地區一、二級產業調查分析 

1) 104年調查社子島地區377農戶，受訪談246戶，約8成農戶不願配回
農業區土地，故為保存與傳承社子島田園紋理，仍規劃生態社子島未
來農業使用功能及地區規劃市民農園及屋頂田園。 

2) 依本局104年所作調查，社子島地區列管286家製造業，目前營運中
有235家，僅2家業者取得工廠登記、2家取得臨時工廠登記，其餘
231家未登記；營運中廠商僅48家營業據點屬自有，其餘皆承租房地
做製造業使用，承租者係因社子島地區未有都市計畫規劃、租金便宜
而選擇進駐該區。另營運據點從業人員1,743人中，有近七成(1,200
人)非社子島地區居民。 

3) 社子島地區營運中235家製造業中，約5成廠商表達希望社子島開發
完成後可以返回繼續經營本業或轉型，其中30家廠商有土地產權，未
來可申請領回科技產業專用區土地，無產權者未來可以承租方式進駐
產專區。 

4) 另本府於105年1月18日訂定發布「臺北市政府協助社子島地區之製
造業遷移、安置或轉型升級之輔導小組運作機制」，結合各相關單位
資源，提供用地轉介、商工登記、融資補助、拆遷補償及就業協助等
輔導措施，受影響之既有業者皆可循此機制獲取相關輔導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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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為何在台北已有眾多科技園區（內科、南港、士林北 
       投科技園區）的情況示，還要犧牲第一、第二產業 

2.有關科技產業專用區規劃評估 

1) 本市產業結構以第三級之知識及技術密集產
業為核心，且多數製造業進駐本市之經營型
態係以總公司營運總部或研發中心為主，創
新研發動能充沛、產業人才匯聚；在本市的
內外在條件及近年國內外產業發展趨勢的基
礎上，未來將推動產業持續朝知識密集發
展，提高產業附加價值。 

2) 依據本局105年「臺北市科技產業園區暨生
技產業調查與研究分析」，內湖科技園區及
南港軟體園區進駐廠商仍逐年增加，並且持
續有廠商反映擬擴大在本市的營運規模，本
市仍必須保有產業用地擴充的可能性，以滿
足產業發展需求。 

3) 未來科技產業專用區將作為開放式的創新研
發應用基地，引入低汙染之知識研發型及綠
色低碳產業，包括綠色科技、智慧農業等，
延伸臺北科技走廊創新能量，促成產業廊帶
共榮，帶動社子島地區及臺北市整體之產業
發展。 



56 

知識研發、 

綠色低碳 

連結北士科， 

產業廊帶共榮發展 

▲ 北北基桃產業廊帶發展主軸 

2. 臺北市產業定位與社子島科專區規劃 

1) 依臺北市產業特性與定位，製造業主要作為企業營運總部及研發中心，在

生態社子島發展構想及本市在北北基桃產業發展定位下，規劃16.79公頃

科技專用區，以因應產業發展快速變化，在使用規劃上保留最大彈性。未

來科專區將作為開放式的創新研發應用基地，引入低汙染之知識研發型及

綠色低碳產業，包括IOT、綠色科技、智慧農業等，延伸臺北科技走廊創

新能量，促成產業廊帶共榮，帶動社子島地區以至臺北市整體之產業發

展。 

3-2 為何在台北已有眾多科技園區（內科、南港、士林北 
       投科技園區）的情況示，還要犧牲第一、第二產業 



四、區段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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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面向 錄案編號 

4-1 臺北海洋技術學院未納入參與區段徵收。 1 

4-2 拆遷補償費太低，一門牌配售一戶不合理 2 

4-3 弱勢戶照顧及提供承租專案與公共住宅之租期與租金內容 
1、3、5、8、

9 

4-4 區段徵收抵價地比例 1 

4-5 「生態社子島」計畫的財務風險評估及避險機制 3 

4-6 全區段徵收是否為開發的最合宜手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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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臺北海洋技術學院未納入參與區段徵收 

1. 私立學校法第48條，都市計畫擬定機關辦理都市
計畫擬訂、變更，致影響私立學校現有校地時，
「應」徵詢學校主管機關及該私立學校之意見。
足見學校用地與一般土地處分方式不同。 

2. 學校屬公共設施用地：依據都市計畫法學校用地
自屬公共設施用地。 

3. 如校地縮減，將衍生校務發展、法規限制及學生
受教權之嚴重影響：依據私立學校法第36條，設
立學校之校地面積、校舍、設備須受教育部審核
規範，並且辦學土地面積、校舍樓板面積、設備
等均受教育部規範限制，如原有校地面積減少，
將產生辦學發展及學生受教權益之嚴重影響。 

• 本府100公告主要計畫，
於89年辦理公開展覽時
並未規劃中國海專用地，
惟經中國海專（現台北海
洋技術學院）陳情及二級
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應予重視中國海專存在
之事實及照顧師生權」，
爰修正劃設私立中國海專
用地，並排除區段徵收範
圍，全案於91年12月17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第549次會議審議通過。 

91年審議情形 海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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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拆遷補償費太低，一門牌配售一戶不合理 

 區段徵收為本市舉辦公共工程手段之一，為維全市一致性及公平性，拆遷
補償標準及安置資格應依照「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等
相關規定辦理，未來將依區段徵收相關法令，並參照前開自治條例等規
定，訂定拆遷安置計畫據以執行。 

4-3 弱勢戶照顧及提供承租專案與公共住宅之租期與租金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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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區段徵收抵價地比例 

本地區扣除安置用地、公共設施用地及發回抵價地面積，僅剩約15.34公頃
可供建築土地，尚足以回收成本，倘比例提高至40.1%，則將虧損3.5億元。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9條第2項規定與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16條第1項考量：工
程需求、拆遷安置需求、公共設施比例、開發成本及財務計畫等情形後，預計發
還土地所有權人之抵價地總面積以徵收總面積 40﹪，惟仍以內政部核定之抵價地
發還比例為準。 

發還抵價地 

標售、標租 
或設定地上權 

公共設施用地 

道路、公園等公共設施 

由土地所有權人依其權利價值及選配土地
地價高低決定實際分回面積 

其餘可供建築土地
用以回收開發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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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生態社子島」計畫的財務風險評估及避險機制 

• 區段徵收有其政策目的，如本地區地勢低漥易遭水患，
發展受到限制、區內公共設施嚴重不足、生活環境品質
較為低落，亟待辦理整體開發、改善，財務盈虧並非唯
一決定是否開發之要件。開發後其餘可供建築土地，未
來將視本府政策、地區發展、市場需求等適時投入並回
收開發成本，而非一次性即期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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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採區段徵收開發
方式較為適妥取得公
共設施用地。 

1. 具財務自償性。 

2. 補償民眾權益，
兼顧地主公平
性。 

3. 具全面照顧安置
計畫。 

1. 不採一般徵收原因：本地區私有土地約佔
82.79%，依目前規劃公共設施用地約175.55
公頃，採一般徵收土地取得費用龐大，被劃
為公共設施用地之土地所有權人未能共享開
發利益。 

2. 不採市地重劃原因： 

 缺乏安置配套措施，影響1.2萬居民居住權
益，恐將引發拆遷戶抗爭，推動不易。 

 採市地重劃土地受限於原位次分配，將致本
地區抵費地(類似賸餘可建築土地)分布較為
零散且位於街廓中間，不論就公私部門觀
點，均不利規劃使用。 

 依平均地權條例，折價抵付共同負擔之土
地，其合計面積以不超過各該重劃區總面積
45%為限。依目前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規
劃，應納入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者已達本
地區總面積之47.22%，且尚未加計工程、
重劃費用、利息等負擔。 

4-6 全區段徵收是否為開發的最合宜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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